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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雅視光學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提述本公司截至二零零
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（「中期業績公告」）（其乃於二零零八年
九月十八日宣佈），以及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
報告（「中期業績報告」）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業績報告內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（期
內盈利）有兩處無心的文書錯誤：(i)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，
記入貸方的金額「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收益」（以千港元計）應顯示為(6,226)，
而非6,226，而(ii)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，記入貸方的金額「出
售於附屬公司之部分權益之收益」（以千港元計）應顯示為(4,442)，而非4,442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吳海英

香港，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，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吳海英先
生（主席）、吳劍英先生及李偉忠先生；以及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馬畋
先生、黃𦏸維先生及鍾曉藍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